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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黨章第六條第三項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國民年滿十六歲，認同本黨理念未具有其它政黨黨籍，且無下列情事者，可依黨員入黨
辦法申請入黨： 
一、曾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確定者。 
二、曾因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且未受緩刑之諭知確定者。 
曾因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確定，如緩刑宣告未被撤銷，或於假釋或執行期滿
後五年內，並無前項第二款情事者，得申請入黨。 
 
第三條 
申請人須經由時代力量官方網站進行申請黨員程序操作，或填具入黨申請表一份。 
申請人應據實填寫前項入黨申請資料並同意切結，同時完成預繳黨費。如以刷卡方式預
繳，僅限使用申請人本人持有之信用卡。 
申請人應提供國民身份證正本及其他足以證明其身分之文件，供黨部人員查驗身份。經
審查通過後，成為本黨黨員。 
 
第四條 
線上入黨審查，由中央黨部辦理；紙本入黨審查，由各縣市地方黨部、辦公室、立法委員
或議員服務處收件後，送各該縣市地方黨部與中央黨部先後依黨內相關規範審查。 
如經審查，有通知補件或說明之必要，應於二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人，並說明理由，請
其於一週內補件或提出書面說明，重新進行審查。 
 
第五條 
黨員於黨員資格有效期限屆滿時，繳交年度黨費新台幣六百元整，黨員資格展延一年。 



 
第六條 
黨員於黨員資格有效期限屆滿時，未如期繳納黨費者，將自動停權，自補繳日起始得恢
復行使其權利。 
延遲繳納前一年度黨費者，需於繳交當年度黨費時一併補繳，始得回復權利。超過兩年
未繳交者，視為自動退黨。 
黨員如經發現入黨時切結提供資料有隱匿或虛偽情事，中央黨部應予以暫時停權，並移
送紀律委員會調查。如經紀律委員會調查確有隱匿或虛偽情事，應作成裁決予以除名。 
 
第七條 
黨員繳納終身黨費新台幣一萬元整，即為終身黨員。另終身黨員如遭退黨、除名或身故
，所繳黨費概不退還。 
 
第八條 
黨員資格生效日從入黨申請審查通過起算，未繳黨費停權者，自續繳黨費日起恢復黨
權。 
 
第九條 
黨員得隨時以書面填寫「放棄黨籍聲明書」並送至中央黨部完成退黨程序。但有特殊情
事者，得以電子郵件方式載明本人姓名、身分證字號與退黨原因，送至中央黨部完成退
黨程序。 
曾經退黨之黨員再申請入黨時，須以書面說明退黨經過，並表明再入黨理由，向中央黨
部提出申請。 
 
第十條 
本黨黨員加入其它政黨者，當然喪失黨籍。 
 
第十一條 
黨員受停權或除名處分者，得於收受處分通知後二十日內向仲裁委員會請求撤銷原處
分。 
 
第十二條 
黨員曾受除名處分者，於除名處分定案後，三年內不得再申請入黨。黨員曾受除名處分
，再申請入黨時，須以書面說明再申請入黨理由，向中央黨部提出，除經一般審查程序
外，並應經決策委員會審查決定是否通過，再由中央黨部通知申請人。 
 
第十三條 
入黨申請如經審查不通過者，中央黨部應通知申請人，並將黨費退還至申請人本人銀行
或其他金融機構帳戶。 



入黨申請之決定，自審查單位收受申請之次日起，應於三十日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
十日，並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入黨申請如經審查不通過，或逾前項期間未為決定或通知，入黨申請人得向中央黨部申
請複查；但入黨申請經移送紀律委員會調查者，不適用之。 
申請入黨經審查不通過者，不得於一年內重複申請入黨。 
 
第十四條 
黨員擔任司法人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及所屬機關政務職務期間，應暫予辦理黨籍註
銷，俟其通知不再擔任上開職後恢復黨籍。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決策委員會決議通過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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